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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项目信息公示表

	建设单位（用人单位）名称
	青岛澳柯玛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报告编号
	XJYJP2022-272

	项目名称/类别
	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
	报告日期
	2022.12.29

	项目地理位置
	青岛市黄岛区前湾港路澳柯玛工业园

	联系人
	张修国
	联系方式
	139 5326 9387

	现场调查

人员
	冯小龙、丁文涛
	企业陪同人员
	张修国
	现场调查时间
	2022.12.23

	现场调查影像资料
	[image: image1.png]




	现场采样、检测人员
	冯小龙、丁文涛
	企业陪同人员
	张修国
	现场采样、检测时间
	2022.12.26

	现场采样、检测影像资料
	[image: image2.png]




	实验室分析人员
	张程铭、李粉粉
	实验室分析时间
	2022.12.26~28

	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
	铜烟、氮氧化物、噪声共3项

	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
	焊接工：铜烟：CTWA＜0.0004mg/m3；氮氧化物：CTWA=0.01mg/m3；LEX,40h=79.4dB (A)；组装工：LEX,40h=82.6dB (A)。

	评价结论与建议
	1、职业卫生管理
1）在运行过程中，要加强现场管理，保证职业病防护设施良好，做好日常维护，确保其正常有效的运行。
2）加强劳动者的职业卫生知识培训，使劳动者熟悉工作场所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存在情况，掌握有关职业病防治知识，掌握规章制度、操作规程、应急救援措施。
3）应当对劳动者进行上岗前的职业卫生培训和在岗期间的定期职业卫生培训，普及职业卫生知识，督促劳动者遵守职业病防治法律、法规、规章和操作规程，指导劳动者正确使用职业病防护设备和个人使用的职业病防护用品。
4）根据《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令《2020》第5号）第二十条要求，应当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职业卫生技术服务机构,每年至少进行一次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每三年至少进行一次职业病危害现状评价。
2、个体防护用品
企业应给焊接岗位配发防尘毒口罩等防护用品。

3、现场警示标识及中文警示说明
企业应当按照《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警示标识》GBZ 158-2003、用人单位职业病危害告知与警示标识管理规范的要求，在焊接岗位醒目位置设置“注意通风、当心铜烟、当心有毒气体、戴防尘毒口罩”等警示标识，在组装作业岗位醒目位置设置“噪声有害，戴护耳器”等警示标识。
4、职业病防护设施
企业应在焊接岗位设置移动式焊烟净化器等职业病防护设施。
5、职业健康检查
企业应按照《用人单位职业健康监护监督管理办法》（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2012〕第49号）、《职业健康监护技术规范》（GBZ 188-2014）的要求进行定期职业健康检查，完善职业健康检查人数和项目，发现职业病或职业禁忌证者，要及早调离原工作岗位，并妥善安置。

	技术审查评审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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